
W-3.1 施工中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(主辦) 

主辦機關 

設計單位 

生態團隊 

監造單位 

營造單位 

工程 

名稱 

保源小給三等 4 線改善工程 

(三吉小給 1-15) 

施工期程 
113年 8 月 29日 ~ 

113年 9月 14日  共 17日 

抽查日期 113年 9 月 10日 

主辦機關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林鶴鳴 

(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

佳里分處/二等助理工程師) 

營造單位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李文彥 

(鼎易營造有限公司/ 

工地負責人) 

監造單位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黃靖雅 

(嘉南管理處佳里分處/三等組員) 

生態人員 

(單位/職稱) 

林正鴻 

(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/

研究專員) 

項次 
生態保

育措施 
抽查項目 

抽查結果 

抽查情形說明 抽查照片 合

格 

不
合
格 

尚未 

執行 

1 迴避 

將工區限縮在施工便道

範圍內，避免干擾到非工

區田埂、土坵或草叢。 

■ □ □ 

施工便道外圍

已使用土堆或

警示帶做為區

隔。 

 

2 減輕 

避免於清晨前(08：00)及

黃昏後(18：00)施作，在生

物頻繁活動之時段減輕

對環境的干擾。 

■ □ □ 

營造單位已將

施作時段避開

清晨與黃昏。 

 

3 減輕 

避免施作廢棄污染物落

入下游漚汪排水溝的水

域環境。 

■ □ □ 

目前已在工區

渠道終點 (深

井出口處 )設

置檔板，防止

垃圾及汙水流

入下游排水。  

4 迴避 

工區附近胸高徑 30cm以

上的茄苳樹，施工時應

避開。(WGS84點位：

23.200642, 120.133234) 

■ □ □ 

施工現場以警

示帶做為區

隔，避免施工

機具靠近茄苳

樹。 
 

(欄位請自行新增) 

備註： 

1. 第一級生態檢核由生態團隊填寫，並由主辦機關協助確認。 

2. 第二級生態檢核由主辦機關填寫，並可視需求邀請生態團隊協助。 

3. 抽查次數及抽查頻度得視工程實際執行情形調整 

4. 如抽查有不合格事項，應填寫 W-5「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」進行回報與追蹤。 



W-3.2 施工中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(監造) 

主辦機關 

設計單位 

生態團隊 

監造單位 

營造單位 

工程 

名稱 

保源小給三等 4 線改善工程 

(三吉小給 1-15) 

施工期程 
113年 8 月 29日 ~ 

113年 9月 14日  共 17日 

抽查日期 113年 9 月 5日 

主辦機關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林鶴鳴 

(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

佳里分處/二等助理工程師) 

營造單位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李文彥 

(鼎易營造有限公司/ 

工地負責人) 

監造單位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黃靖雅 

(嘉南管理處佳里分處/三等組員) 

生態人員 

(單位/職稱) 

林正鴻 

(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/

研究專員) 

項次 
生態保

育措施 
抽查項目 

抽查結果 

抽查情形說明 抽查照片 合

格 

不
合
格 

尚未 

執行 

1 迴避 
將工區限縮在施工便道

範圍內。 
■ □ □ 

在施工便道外

圍以土堆或警

示帶做為區

隔。 

 

2 減輕 

避免於清晨前(08：00)及

黃昏後(18：00)施作，在

生物頻繁活動之時段減

輕對環境的干擾。 

■ □ □ 

營造單位已將

施作時段避開

清晨與黃昏。 

 

3 減輕 

避免施作廢棄污染物落

入下游漚汪排水溝的水

域環境。 

□ □ ■   

4 迴避 

渠道附近一株直徑 30公

分以上的茄苳樹，施工

時應避開。 

■ □ □ 

施工現場以警

示帶做為區

隔，避免施工

機具靠近茄苳

樹。 
 

(欄位請自行新增) 

備註： 

1. 本表由監造單位填寫，並由主辦機關及生態團隊協助確認。 

2. 抽查次數及抽查頻度得視工程實際執行情形調整 

3. 如抽查有不合格事項，應填寫 W-5「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」進行回報與追蹤。 

  



W-3.3 施工中生態保育措施抽查表(營造) 

主辦機關 

設計單位 

生態團隊 

監造單位 

營造單位 

工程 

名稱 

保源小給三等 4 線改善工程 

(三吉小給 1-15) 

施工期程 
113年 8 月 29日 ~ 

113年 9月 14日  共 17日 

抽查日期 113年 9 月 9日 

主辦機關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林鶴鳴 

(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 

佳里分處/二等助理工程師) 

營造單位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李文彥 

(鼎易營造有限公司/ 

工地負責人) 

監造單位負責人 

(單位/職稱) 

黃靖雅 

(嘉南管理處佳里分處/三等組員) 

生態人員 

(單位/職稱) 

林正鴻 

(台灣水資源與農業研究院/

研究專員) 

項次 
生態保

育措施 
抽查項目 

抽查結果 

抽查情形說明 抽查照片 合

格 

不
合
格 

尚未 

執行 

1 迴避 
將工區限縮在施工便道

範圍內。 
■ □ □ 

在施工便道外

圍以土堆或警

示帶做為區

隔。 
 

2 減輕 

避免於清晨前(08：00)及

黃昏後(18：00)施作，在生

物頻繁活動之時段減輕

對環境的干擾。 

■ □ □ 

已將施作時段

避開清晨與黃

昏。 

 

3 減輕 

在渠道末端設置防堵汙

水外溢的檔板，避免汙染

下游排水的水質。 

■ □ □ 

在流末深井出

口處設置檔

板，防止垃圾

及汙水流入下

游排水。 
 

4 迴避 

渠道附近一株直徑 30公

分以上的茄苳樹，施工

時應避開。 

■ □ □ 

已使用警示帶

標記要保留的

茄冬樹。 

 

(欄位請自行新增) 

 

備註： 

1. 本表由營造單位填寫，並由主辦機關及生態團隊協助確認。 

2. 抽查次數及抽查頻度得視工程實際執行情形調整 

3. 如抽查有不合格事項，應接續填寫 W-5「生態異常狀況處理表」進行回報與追蹤。 


